
 

 

 

华东师范大学文件 
 
 

华师装备〔2021〕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 

开放共享服务收费标准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为提高我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，优化资源配置，规范

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收费管理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学校制定

了《华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收费标准管理细

则（试行）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华 东 师 范 大 学   

2021 年 9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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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 

收费标准管理细则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提高我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，充分发挥大型

仪器设备在我校教学、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中的作用，补偿大型仪

器设备的运行、消耗、维护、维修及支付必要的劳务费用，激励

实验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性和创新活力，实现大型仪器设备可持续

发展，优化资源配置，规范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收费管理，依

据《华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（2019年修订）》（华师

实设〔2019〕1 号）和《华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

理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（华师实设〔2019〕2 号）等，结合我校

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细则。 

第二条  凡由财政资金出资建设和购置的用于科学研究和技

术开发活动的大型仪器设备原则上都应开放共享，为校内用户、

其他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社会研发组织及个人等社会用户提

供服务。校内各二级单位及二级单位下属实验中心（室）（以下简

称“各单位”）自筹经费购置或获赠的大型仪器设备，在满足本单

位服务需求的前提下，应积极开放共享，实行有偿服务。教师横

向科研经费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在满足本课题组工作需要的前提

下，鼓励开放共享，实行有偿服务。 

第三条  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服务收费应遵循成本补偿

和非盈利性原则，针对校内外不同用户类型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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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开放共享服务收费应考虑以下因素：公房使用费、材料消耗

费、维修保养费、技术服务费（检测和分析）等；校外开放共享

服务收费应考虑以下因素：在校内开放共享服务收费基础上还应

考虑水电费、废弃物处理费、实验室管理人员劳务费等，并适当

考虑设备折旧费。大型仪器设备可参考校外其他单位同类大型仪

器设备使用收费标准，结合我校大型仪器设备配置等实际情况，

制定合理的开放共享服务收费标准。 

第四条  我校大型仪器设备依据管理模式主要分为校级公

共平台仪器、校内各单位公共平台仪器和课题组管理仪器三类。

校级公共平台面向全校师生及社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，应制定

校外、校内两级开放共享服务收费标准，校内收费标准一般不

低于校外开放共享服务收费标准的 50%。校内各单位公共平台仪

器及课题组管理仪器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原则上按照校外、校内

两级收费标准体系管理，允许校内各单位内部人员以一定优惠

使用本单位仪器。 

第五条  处于教学、培训、仪器设备调试或新功能开发时段

的大型仪器允许不收费。暂不适宜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大型仪器

允许不制定开放共享服务收费标准，由各单位根据仪器具体情况

按年度审核后报上级部门审批备案后执行。 

第六条  鼓励各单位对非工作时段使用大型仪器设备的用户

给予一定优惠，以提高仪器使用效率，实现满负荷运行。 

第七条  收费标准的审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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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单位应通过详细调研制定合理的大型仪器设备开放

共享服务收费标准，经该领域 5 位副高及以上专家论证通过，单

位主管领导同意后，报实验室与装备处。 

（二）经实验室与装备处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资金管理委员

会审议，通过后报上级部门备案后方可公示执行。 

第八条  学校各单位应严格按照备案公示的收费标准收费，

严格禁止以下行为： 

（一）未经审核备案公示自行确定收费标准； 

（二）擅自改变收费标准，向用户收取规定以外的费用或擅

自减免收费； 

（三）将以仪器检测服务为主的项目转为横向科研课题。 

（四）对于未实际完成的测试内容预先收取测试费用。 

第九条  本管理细则由实验室与装备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

 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22日印发   


